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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社

会、市场的协同推进。政府在科普公共服务、

政策引导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

单靠政府主导科普的模式下，完全由政府来

决定科普资源的配置会消耗大量的行政成

本，不利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加

之资源投入的有限性也会对创新活力的激发

产生一定影响。诸如群团组织、科研机构和

科研人员、媒体等社会力量凭借专业技能在

开展科普工作上具有天然优势，但各主体间

难以做到自发形成工作合力并协调一致。市

场机制可以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并推动资源

高效配置，但受限于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单

纯依赖市场机制会导致科普服务供给结构性

失衡，难以满足科普的公益性要求。坚持公

益性科普事业和经营性科普产业并举，发挥

政府、社会、市场在推进科普事业发展上的

协同作用，形成优势互补，能够使科普工作

既具备政策保障，又富有创新动力并形式广

泛社会参与的局面，从而构建起覆盖面广、

层次丰富、运行高效的科普工作新体系。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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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新修订《科普法》明确了科普服务公益性与市场化、产业化相融合的

发展方向，为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的科普合力提供了法律保障。本研究结合新修订《科普法》的相关规

定，从市场机制和市场失灵两个视角出发，综合运用“看不见的手”、交易成本、公共品、外部性等经济

学理论，并参考国内外科普工作的实践经验，论证了我国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形成工作合力共同促进科

普事业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逻辑，而后从政府科普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社会力量投入和参与科普工作，

科普市场化发展，制度保障四个方面对当前我国科普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性提出强化

“大科普”工作格局的思考与建议，意在为推进新修订《科普法》的贯彻实施，加快构建政府、社会、市场

协同推进科普发展新格局提供研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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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空前提升，同时我国公民

受教育水平和科学素质大幅提升，人民群众

对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

法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全方位、高层次，对

科普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充分发

挥政府、社会、市场的优势并形成合力，协

同推进科普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

2024 年 12 月 25 日， 新 修 订 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科 学 技 术 普 及 法 》[1]（ 以 下 简

称新修订《科普法》）颁布并实施，以法律

的形式明确了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总体要

求和目标方向，首次将“构建政府、社会、

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科普发展格局”写入总

则，强调全社会推动科普发展的责任和义

务，为完善新时代科普发展体制机制提供

法律保障，对指导新时代科普工作，加强

我国科普能力建设，面向全社会普及科学

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学精神，推动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未 来， 对 新 修 订《 科 普

法》的落实，也应围绕着“大科普”理念

展 开， 在 构 建 政 府、 社 会、 市 场 协 同 推 进

科普发展新格局上发力，推动我国科普事

业高质量发展。为此，本研究结合新修订

《科普法》对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

进科普发展新格局的相关规定，从理论依

据和实践经验两个方面论证相关规定的必

要性和重要意义，并分析当前我国科普事

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推

动政府、社会、市场形成科普合力共同促

进科普事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意在为深入

贯彻落实新修订《科普法》，加快构建多方

协作共促科普发展的新格局，完善新时代

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提供智力

支持。

1 新修订《科普法》推动构建政府、社
会、市场协同推进科普发展新格局的理论

和实践逻辑

 新修订《科普法》深刻把握了科普工作

的系统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特征，旨在通过

统筹各方资源、强化主体责任、激发创新活

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科普工作体系。

新修订《科普法》提出要“构建政府、社会、

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科普发展格局”，明确了政

府、群团组织、科研机构、学校、企业、媒

体、科技工作者等主体的责任，强调“科普

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社会各界都应当组织、

参加各类科普活动”，并在法律内容中对推进

“大科普”工作格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

定，为推动我国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从理论视角来看，新

修订《科普法》提出的构建协同推进的科普

发展格局，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核心逻辑。

首先，科普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着力

构建“大科普”工作格局，才能将分散的科

普力量整合为有机整体，才能将科技创新成

果及时转化为普惠性科普资源，实现科学技

术创新与公众认知提升的同频共振，推动形

成全社会重视、支持、参与科普的良性生态，

为全面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服务国家发展战

略提供坚实保障。其次，政府主导的科普供

给模式面临科普投入边际效益递减、资源配

置结构有待优化、科普产品服务创新响应迟

滞等多重困境，协同机制的构建是破解我国

科普事业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最后，市场

机制虽能提升科普资源配置效率，但其逐利

性易导致科普的公益性目标偏移，加快构建

协同推进的“大科普”工作格局，有助于应

对市场机制的双重效应。从实践经验来看，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科普事业的发展历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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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通过政策扶持、方向指引和制度保障，为

科普事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各类社会

团体、科研机构、科普组织、企业及媒体平

台基于自身的业务特色、条件基础、资源优

势等，以多样化的形式踊跃投身于科普活动

之中；科普所具有的公益性质与市场化发展

路径相互促进、协同共生，共同推动着科普

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科普的社会化、市场化、

产业化是大势所趋。

基于对法条的梳理，我们发现，为加快

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的“大科普”

工作格局，新修订《科普法》主要从明确新

时代政府及其部门的科普职能、明确支持和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科普工作、明确国家发展

科普产业、明确建立健全科普发展的激励和

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发力。

1.1 明确新时代政府及其部门的科普职能

新修订《科普法》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科

普工作组织管理职能进行了规定，明确各级

人民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领导责任、各级科学

技术行政部门在科普方面的宏观管理和统筹

协调职能、行业主管部门在推动领域内科普

活动方面应发挥重要的组织作用，以及其他

各级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责开展科普工作，推

动构建“全国一盘棋”科普工作格局。同时，

新修订《科普法》还对政府在科普场馆与设

施的建设、利用、维修、改造升级，以及推

动全社会科普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的公共服

务职能进行了规定。

事实上，发挥政府在科普事业上的组织

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具

体来看，公共品理论指出，如果把公共品属

性较强的科普设施、产品和服务完全交由市

场管理或生产，极易出现“搭便车”行为，

对科普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导

致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2]。特别是对于那些

社会效益显著但经济效益不明显的科普领域，

如基础科学知识的普及、面向偏远地区和弱

势群体的科普服务等，市场的投入意愿更低，

需要政府加强科普的组织管理和公益性科普

供给。基于公共品理论，各国普遍重视政府

对公共科普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以及宏观调控。

例如，美国的《面向 21 世纪的科学》《联邦政

府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战略规

划（2013 —2018）》、日本的《第四期科学技

术基本计划（2011 —2015）》、韩国的《迈向

2025 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等，都从政

策层面强调了科普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

要性；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 积 极 开 展

科普教育项目和航空航天展览展示活动，英

国政府的“科学与社会”项目等也都是政府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典型案例 [3-4]。而在科

普事业宏观调控方面，一直以来，我国都通

过流动科技馆和科普大篷车建设等，致力于

缩小城乡间、区域间的科普发展差距，极大

提升了科普工作的普惠性 [5]。

1.2 明确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科普工作

 新修订《科普法》明确全社会推动科普

发展的责任和义务，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

入科普事业。同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科普

工作，明确各级科学技术协会要发挥科普工

作主要社会力量的作用，明确工会、共产主

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在各自领

域发挥科普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规定了科

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的

科普责任，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将自身科技资

源转化为科普资源，鼓励科技人员投身科普

事业，支持新媒体科普的发展，为社会力量

兴办科普事业提供了法律保障。

关于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和参与科普工作

的意义，可以用交易成本理论 [6] 来解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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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场交易中存在着诸如搜寻成本、谈判成

本、监督成本等影响经济主体决策和市场运

行效率的交易成本，有必要引导和鼓励社会

力量投入和参与科普事业。

一方面，以企业资金为主体的社会资金

投入科普事业，不仅可以成为政府资金的有

益补充，拓展科普事业发展的预算来源，而

且由于企业资金投入科普事业必须服务于市

场主体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市场化机制使其

天然比科层制下政府资金的使用更加追求效

率。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和英国，

政府通过设立专项项目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科

普事业。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United States） 根 据 科 普

项目的不同类型设定不同的资助强度，如对

于媒体类项目支持强度为总经费的三分之一，

剩余的资金都需要社会资金的补充。类似的，

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科普项目也采用了社会

资金与政府资金共同分担的模式，财政资金

通常占项目总经费的 40% 至 50%[7-8]。无独有

偶，美国在举办科技节的过程中，也积极引

入社会资金。美国最大规模的科技工程节每

年都会在首都华盛顿举办，其赞助商包括洛

克希德·马丁、雪佛龙等大型企业。科技工

程节的主办方会根据不同赞助商的资助金额，

提供相应的广告宣传、展位等回报。这种模

式既激发了赞助商的参与热情，也为活动提

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 [9]。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

高等学校、企业、媒体、科研人员等社会力

量在开展科普产品和服务研究开发方面具有

不同优势。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和高等

学校的科技资源相对集中，且具备良好的科

研条件、环境和人才队伍支撑，可以更便利

地将科技资源转化为科普内容，向公众普及

科学知识。企业既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市场的

主体，处于科技研发与实际需要结合的一线

阵地上，一头连着科技，一头连着市场，了

解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以及市场趋势等信息。

引导企业开展科普工作，充分利用其自身已

有的科研设施、人才储备、技术积累、研究

成果及平台优势等现有条件，发挥在所处行

业的信息优势，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

的搜寻成本、信息成本以及谈判成本，从而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科技人

员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最为了解科学知

识和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而媒体特别是新

兴媒体在前沿技术应用和信息传播上拥有难

以比拟的资源便利，这就使得无论是科技人

员还是媒体参与科普工作，都能有效降低科

普潜在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在前沿技术科普

和应急科普两大方面。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

经验来看，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各类社

会团体、科技团体和科技企业通过各种方式

积极参与科普活动，科技企业也将科普作为

一项社会责任，作为展示企业形象和新技术、

新产品的窗口 [2]，诸如微软、苹果等科技企

业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10-11]。近年来，我国的

社会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科普工作当中。

例如，在中国科学院“千名院士·千场科普”

行动的倡议下，两院院士在大中小学、党政

机关、工矿企业、山区农村等开展逾千场科

普活动，足迹覆盖我国多个省级行政区，越

来越多的科技人员愿意主动向公众传播科学

知识 [12]。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基于自身优势积

极投入科普事业，如腾讯借助旗下热门软件

的影响力开展应急科普 [13]，比亚迪多点部署

融合科普与市场营销为一体的“迪空间·新

能源汽车科普馆”[14] 等，努力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1.3 明确国家发展科普产业

科普的社会化与其产业化密不可分，科

2025，20（1）：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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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产业不仅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在社会经济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次《科普法》

的修订，明确要重点从两个方面推进科普产

业化发展，一方面是促进科普产业自身发展，

鼓励兴办科普企业；另一方面是促进科普与

文化、旅游、体育、卫生健康、农业、生态

环保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产业融合来实现

科普产业快速发展。

“看不见的手” [15] 可以很好地从理论层

面解释为什么新修订《科普法》强调科普的

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发展科普产业可以通

过市场机制实现科普资源的优化配置。科普

企业作为科普产业的主体能够借助价格信号

敏锐捕捉市场的科普供需变化，通过快速调

整科普产品和服务的形式与内容，在实现自

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更好地响应不同群体的

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发展科普产业有助

于促进高质量科普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在竞

争压力的驱使下，各市场主体为了在竞争中

脱颖而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会不断探

索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手段，创新科普形

式， 提 升 科 普 内 容 质 量。 美 国 的 探 索 频 道

（Discovery Channel）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

市场化科普案例，即使在电视节目受网络媒

体冲击日益萎缩的今天，截至 2025 年 1 月，

每天仍约有 706 000 人在黄金时段收看该频

道上播放的各类节目，该频道位列全球第 11

位最受欢迎的电视频道之一 [16]。探索频道

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内容的专业性和吸引力，

更在于其灵活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它利用市

场机制强化用户反馈的作用，基于全球观众

对自然、科学、历史等多领域知识的浓厚兴

趣，制作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科普纪录片，涵

盖宇宙探索、野生动物、历史文化等丰富内

容，广受好评。同时，正是由于很好地利用

市场机制，出品符合社会需求的高质量科普

产品，探索频道可以借助广告收入、版权销

售以及与有线电视运营商的合作分成实现盈

利，再基于收益不断地开发新的科普节目，

形成正向循环。

1.4 明确建立健全科普发展的激励和保障机制

科普的外部性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及

其引致的盲目性表明，仅依靠市场机制来调

节科普事业的资源配置和信息传播，往往难

以实现社会利益和公众福祉的最大化，这一

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完善激励和保障制度来加

以改进。一方面，科普产品和服务在普及科

学 知 识、 传 播 科 学 思 想、 提 高 公 众 科 学 素

质等方面具有极高的正外部性，如果仅由私

人提供，由于其无法获得科普全部的社会收

益，私人的科普供给往往会低于社会对科普

的真实需求水平，这就为激励机制提供了政

策空间。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往往

伴随着盲目性，这种盲目性表现在市场主体

缺乏有效的信息获取和判断能力，导致其在

追求个人或企业利益的过程中未必能够考虑

到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需要加强对科普成

果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以此提高侵权行为

的机会成本，减少侵权发生。同时，部分市

场主体以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还

可能会导致其过于关注商业化运作和市场化回

报，进而忽视科普内容的严谨性和科学性，需

要有相应的机制加以规范。因此，在新修订

《科普法》的相关规定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科

普产品和服务研究开发，鼓励高质量科普产

品创作，加强科普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维护

创作者合法权益。此外，新修订《科普法》还

明确关注虚假错误信息和伪科学，应加强对

科普信息发布和传播的监测与评估，压实主

体责任，加强对违规行为的治理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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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科普发
展新格局面临的突出问题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普工

作，科普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我

国科普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贯彻落实

新修订《科普法》的过程中必须看到，当前

我国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科普事业发

展的格局仍有待完善，高质量公共科普产品

和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多元化的科普投入和

参与机制尚未得到有效构建，科普产业仍然

处于“散、缓、小、弱、短、低”的状态 [17]，

科普发展的基础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依然阻

碍着我国科普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2.1 政府高质量公益性科普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

力不足

当前，我国公益性科普事业面临着公共

科普资源和科普条件方面不适应发展需求的

双重制约。一是最终产品供给过多，而支撑

科普事业发展的数据库、资料库、理论库等

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二是科普公共产品和

服务质量不高、效果不好，科普作品内容不

够丰富，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契合度不

高。三是科普场馆展陈普遍较为陈旧，新技

术运用不足，科普基础设施仍面临着重复建

设、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各类场馆之间缺

乏自身特色和联动协作。四是公共科普服

务的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

东、中、西部在科普内容、形式、传播渠道

等方面存在“代际差距”，基层科普基础设

施和保障条件不够，县区科普设施偏少，社

区、农村科普设施规模缩减，例如，2020 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对

2002 年发布的《科普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检

查，结果显示全国城市社区科普（技）专用

活动室、农村科普（技）活动场地同比减少

8.93%、20.38%[18]。

2.2 社会力量投入和参与科普工作的格局仍需

完善

首先，多元化科普投入机制有待完善，特

别是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普事业的捐赠、基

金制度等缺乏，全社会科普经费主要依赖财

政支持，制约了整体的科普投入规模。全国

科普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科普工作经

费筹集额达到 215.06 亿元，各级政府部门拨

款 167.11 亿元，占当年经费筹集额的 77.7%，

科普投入仍以财政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严重

不足，不利于发挥科普的功效 [19]。

其次，由于科普市场化发展的激励政策

不足，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高等学校、

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科普工作的主动性不高，

科技资源向科普资源转化的力度有待提升，

很多主体没有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看

待科普工作，更没有充分认识到组织和参与

科普活动在促进内部文化发展、加强职工科

学素质、助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例如，当前，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

科普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性，主要依赖于传统

的讲座、展览等方式，科研基础设施对外开

放程度不够，未能形成有效的科普供给。再

如，我国企业对科普事业的关注和重视不足，

特别是一些拥有先进技术、专业人才和丰富

科研成果的科技领军企业，未将这些优势充

分转化为科普资源，即便是有所转化也大都

流于形式化、表面化，这不仅会导致科技资

源的闲置浪费，也阻碍了我国科普事业的全

面发展。

最后，科技人员专（兼）职从事科普工

作的意愿低、激励不够。有学者对科研院所

和高校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工作的状况进行

抽样调查，在受调查的 625 名科技人员中，

21.12% 的科技人员在当年没有参加过任何科

普活动，56.16% 的科技人员在当年只参加过

2025，20（1）：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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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次科普活动 [20]。

2.3 科普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目 前， 我 国 科 普 产 业 在 自 身 发 展 和 跨

界融合方面都存在问题，具体表现为：科普

产业缺乏标准和规范，科普产业尚处于发展

的初级阶段，产业规模较小，市场活跃度不

足，科普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且多为中小企

业，缺乏具有强大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领

军企业。例如，有学者对北京、天津、上海、

广东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75 家科普

企业进行摸底调查发现，大部分科普企业的

规模在 1 亿元以下 [21]。同时，市场资金投入

的有限导致科普产品研发、生产与推广受限，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科普产业的盈利模式尚

未完全成熟，市场潜能有待进一步挖掘，鼓

励科普产品创新、创造的生态没有完全形成，

促进科普产业化、市场化的政策体系仍需完

善。此外，科普与产业的融合发展仍处于企

业自发探索阶段，资源整合困难，缺乏深度

有效的融合模式，亟待政府宏观层面的引导

与激励 [22]。

2.4 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科普发展新

格局的制度保障亟须加强

首先，对科普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

筑牢科普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的防线，对于维

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激励创新创造意义重

大。科普成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不仅会削弱创作者的积极性，抑制高质量、

原创性和科学性强的科普内容创作和有效供

给，还会引发不正当竞争，扰乱正常的市场

秩序，形成“柠檬市场”效应，导致劣币驱

逐良币，阻碍科普产业的健康发展。遗憾的

是，目前全社会对科普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

意识还有待提高，尊重和保护科普创新的良

好氛围仍需进一步营造。其次，对虚假错误

消息和伪科学的防范和纠偏还需进一步加强，

配套政策的出台和实际落地还有待提升。最

后，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要把科学普

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23] 重要指

示的指引下，国家持续完善科普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划，强化新时代科普工作的顶层设

计，但还需加强对有关科普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划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3 新时代加快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
推进科普发展新格局的思考

随着新修订《科普法》的颁布实施，新

时代“大科普”工作格局的构建已经有了充

分的法律依据。下一步，推进新修订《科普

法》的贯彻落实，提升科普工作质效，还需

结合当前科普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运用系

统思维，注重精准发力，加快构建政府、社

会、市场协同推进科普发展的新格局。

3.1 充分发挥科普公共服务职能

一是要加快建设公益性国家科普公共产

品服务平台。要全面整合全国性、区域性和

行业性科普资源数据平台和基础产品资源库，

依托科普中国等已有平台，健全、完善公共

科普数据库和信息库；明确规定各级财政资

金支持的科技项目，在严守国家安全底线和

知识产权保护红线的基础上，及时将项目成

果转化为科普资源，并上传至国家平台，加

强高质量公共科普资源供给，实现科普资源

的高效汇聚与共享。

二是要部署实施科普内容创新、创作工

程。从源头出发，由政府出面支持建设科普

内容创作中心和“中央厨房”；以项目支持的

方式，广泛动员各领域的优质创作力量，围

绕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精

神等核心要素，开展高水平的科普创作，加

强遴选，对其中体现高水平原创能力及国际

影响力的优秀科普作品加以推广，提升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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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范围和影响力；鼓励跨学科合作，推动不

同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科普创作，以丰富科普

内容的多样性和深度，提升公众对科学的兴

趣和理解。

三是要加强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优化

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组织建设综合型

科普场馆和专业型科普场馆，鼓励建设具有

地域、产业、学科等特色的科普基地，加强

对现有科普场馆及设施的利用、维修和改造

升级；紧紧围绕新技术在科普中的应用，设

计实施一批典型示范工程，探索布局建设一

批新技术科普实验室，促进科普与人工智能、

混合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促进科普产品、

技术、模式、渠道等的创新。

四是要推进城乡和区域科普协调发展。

要高质量推进流动科技馆和科普大篷车建设，

使其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探索建立科普特

派员制度，选派具备科技专业理论、科普工

作经验及指导方法的专家深入基层，传播科

学知识与思维；加强科普体验馆、科学活动

室、科普阵地等各类小微基层科普场所的统

筹规划与建设，充分挖掘和利用科技设施和

公共文化场馆等已有科学基础设施的科普潜

能，提高科普基础设施的覆盖率；健全完善

跨区域科普合作交流机制，鼓励不同地区之

间的科普合作与交流，分享科普工作经验和

资源；加快数字科普场馆建设，推动科普基

础设施的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利用互

联网、移动终端等新媒体平台，发挥数字科

普跨越地域的优势，引导优质科普资源向革

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经济欠发达

地区流动，缩小区域间科普发展差距。

3.2 激发社会力量投入和参与科普事业的内生

动力

一是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形式投入科

普事业。充分利用好现有支持科普事业发展

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科普事业；鼓励有资金实力、有家国情怀的

社会资金更便捷地发起、设立专门资助科普

事业发展的高水平科学基金会，探索社会资

金成为国家支持科普事业发展的有益补充。

二是要加强科技资源向科普资源转化。

加强宣传和引导，提高社会力量对科普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强调科普的社会责任属性以

及科普对社会力量自身发展的重要价值，激

发其参与科普事业的内生动力；搭建跨界科

普工作平台，促进“政产学研用金媒”跨界、

跨领域交流协作，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机构、高等学校等社会力量与科普专业机构、

媒体等开展深度合作，并依托科技资源优势，

共同开发高质量科普产品和服务，使之兼具

公益属性和经营属性；推动科学基础设施、

实验室、生产线等设施向公众开放，鼓励科

研机构、企业与学校、社区等合作，开展丰

富多彩的科普实践活动。

三是要鼓励企业参与科普工作。研究制

定科普赋能企业行动方案，充分调动企业开

展科普工作的内生动力，推动企业把科普作

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鼓励企业依托

现有资源并根据发展需要开展具有行业特色

的科普活动，动员企业将自身科技资源转化

为科普资源，向公众开放实验室、生产线等

科研、生产设施；推动企业将科普活动与企

业文化建设相结合，通过科普活动提升企业

形象和品牌影响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双赢；探索设立企业科普贡献奖，每年

评选出若干在科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企业给

予表彰，激发企业参与科普工作的积极性。

四是要激发科技人员参与科普事业的主

动性。研究制定科普工作业绩评价标准，鼓

励用人单位把科普工作成效纳入科技人员业

绩考核的指标；探索完善科普奖励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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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科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继续开展全国

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等工作。

3.3 推动科普产业发展

一是要明确科普产业范畴。要加强理论

研究，明确科普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发

布科普产业相关国家标准，细化子类目编码

及产值核算规则，同时及时开展产业调查，

摸清底数，根据科普市场需求和科普产业发

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科普产业管理办法、

科普产品标准，完善市场准入、运行及退出

机制等。

二 是 要 鼓 励 兴 办 科 普 企 业。 探 索 建 立

科普企业孵化基地，集成创作支持、技术测

试、成果转化等功能，为初创科普企业提供

“创作—转化—运营”全链条服务。制定培

育、壮大科普领军企业的实施方案，培育一

批专业化、市场化的科普领军企业。创新财

政和金融支持工具，将科普企业纳入政府投

资基金对象；结合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设立科

普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完善高质量科普

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继续加大政府采购力

度；鼓励商业银行开发“科普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产品。引导科普企业、科普场馆、高

校、科研机构，组建以企业为主的科普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鼓励各地建设特色

科普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发挥规

模效应。

三是要促进科普与各类产业的融合发展。

要促进“科普 + 产业”发展，以科普产业为基

础，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

文化创意产业等的支持政策，推进科普产业

与科技、文化、旅游、体育等产业融合创新，

开发新的科普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形成示

范效应。推动“产业 + 科普”发展，鼓励传

统产业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融入

科普元素，在丰富消费体验的同时，提升产

品附加值。

3.4 完善科普发展的制度保障

一是要加强对科普知识产权的保护。通

过加大对科普成果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和对

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健全侵权预警、

快速查处和跨部门协作机制，完善诉讼程序

和赔偿制度，形成有效的保护合力。通过举

办科普产品博览会、交易会等方式，建立科

普产品交易平台，为科普成果的供需双方提

供信息发布、交易洽谈、合同签订等一站式

服务，使优秀科普产品能够更快转化并落地。

通过官方平台发布、分享法律专家有关科普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讲座和课程，提高科普

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

二是要探索完善虚假错误信息和伪科学、

伪科普的纠正机制。以新修订《科普法》的

贯彻落实为契机，鼓励科普主体建立科普产

品和服务的改进机制，及时发现科普内容中

存在的瑕疵和错误，对虚假错误信息和伪科

学进行纠正和改进，提高科普质量。加强政

府、社会、市场等在应对伪科普上的协同合

作，通过共建专业辟谣和科普平台等措施，

用真科普纠正伪科普，提升治理效能。

三是要健全法律法规监督落实机制。要

强化监督形成工作闭环，健全完善评估体系，

组织开展随机检查，并把监测和评估结果作

为改进政府科普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4 结语
科普事业的发展既需要政府发挥其宏观

调控、政策引导、组织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职

能，保障高质量科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有效

供给，也需要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和参与科普

事业，同时还需要市场发挥其创新活力和资

源配置的优势，促进科普产业的发展，来满

新修订《科普法》视域下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科普发展的策略 <<< 孙世玉    彭春燕 专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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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公众多样化的科普需求，提高科普事业的

质效。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对科普工作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更加需要我们坚

持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科普发展，统

筹好科普的公益性和产业化，形成政府、社

会、市场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科普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提

升全民科学素质、促进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

作出更大的贡献。

2025，20（1）：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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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e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Society，and 
Marke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vise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n Shiyu    Peng Chu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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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the entire society. The revise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ly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at integrates the public welfare natur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s with 
market-oriented approaches，providing legal support for forming a collaborative effort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society，and the market. This study，in light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revise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xamines the issue from two perspectives：market mechanisms and market failures. 
And the study comprehensively applies economic theories such as the“invisible hand，”transaction 
costs，public goods，and externalities，while drawing on practical experiences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fforts，to demonstrat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behind 
promoting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society，and the market in advancing the caus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e paper then analyzes the prominent issues facin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China from 
four aspects：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supply public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fforts，the marketiz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Based on this analysis，targeted thou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Big Science Popularization”framework.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search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 revise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accelerate the creation of a new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for advancin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volving the government，society，and the market.
Keywords：science popularization；collaboration；the revise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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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Persepective of the Revise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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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Rea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Beijng 100081）

Abstract：Professional talents team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the key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force in facilit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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